
狩猎权拍卖争议的实质是什么 
 
  3年前我在南非大使馆组织的一次活动上，了解到在非洲国家有出售野生狮子狩猎权的

做法。在限定猎杀数量的前提下，每捕杀一头野生狮子需要向政府缴纳 5 万美元，而这 5

万美元足够用于保护更多的野生狮子的存活。当时我只是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并没有

深入思考，也没有想到这会在中国实施。 

  近日，国家林业局首次委托拍卖机构向国际社会拍卖“2006 年秋季国际狩猎野生动物

额度”，14种、共 289只野生动物的狩猎权将成为国际狩猎者角逐的对象。此消息一出，立

即在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支持之声与反对之声不绝于耳。甚至原定于 8月 13日举行的拍

卖大会也被紧急叫停，显示了公众舆论对于政府决策的巨大影响。 

  但问题显然不会到此结束。政府部门在对相关的政策法规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后还会将拍

卖进行下去；舆论的争议会逐渐平静下去，却不会就此停止，毕竟热爱动物和环保的人士无

法接受公开猎杀野生保护动物的事实。 

  然而当前政府部门的辩解、专家们的评论以及舆论的争论，是否能够导致人们对于野生

动物狩猎权问题的本质的认识？依我看，目前政府部门的说法似乎言之有理，专家的意见也

似乎偏向于市场化的运作，部分舆论的激愤虽然也是出于正义、道德或动物保护的善意，但

多数说法都是经不住仔细推敲的。 

  对于野生保护动物的公开授权猎杀，需要深究不同利益相关者基本一致的看法。根据国

家法律的规定，野生动物属于国家资源，因此只有国家(其代表)才有权依法处置它们。这样，

就可以像政府对待国有资产那样对待国有的野生动物资源。国家关于国有资产的法律——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国有资产管理的目标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同样，作为国家重要自然资源的野生动物，其管理的目标自然也是“保值和增值”，即其种

群数量的维持和扩大。只要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采取适当的手段应该是允许的。既

然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取向都是确定的，那么野生动物管理中的市场化手段也应该是可取

的。这样，以高昂的价格出售限定数量的野生动物的狩猎权，相当于盘活国有固定资产存量，

不仅不会导致种群规模的缩小，反而使保护部门有更多的资金从事保护活动；同时野生动物

种群自身也会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只要我们不把目光只盯在那几只被捕杀的野牛和羚羊身

上，这几乎成了两全其美之事！ 

  事情若真的如此简单，也就不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事实上，国有野生动物资源由于其

和国有资产类似的共性以及所独有的特殊性，引起了三个方面难以根本解决的问题，这些问

题是导致拍卖野生动物狩猎权争论的总根源。 

  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的共性在于，它们都是由国家授权给某个管理者代行管理，资产所

有者与管理者之间形成委托－代理关系，由此必然形成资产管理过程中的道德风险。管理者

有可能将国有资产的收益据为己有，形成部门利益，但有损于国有资产增值的目标。舆论界

所以质疑拍卖野生动物狩猎权，也是担心在缺乏监督机制的情况下，野生动物拍卖的收益有

可能转化为部门的福利，而不能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政府部门当前所说“拍卖收入全部用



于野生动物保护”，或者“国家有明文规定狩猎收入资金的使用范围”，显然都不够明确，不

能消除公众的疑虑。 

  国有野生动物产权的特殊性在于，它们游弋于广袤的天地间，或多或少都与当地居民的

生活存在着瓜葛。一方面，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而对当地居民的正当的经济活动和发展权利

形成了限制；另一方面，由于其流动性，野生动物的国有产权在理论上容易界定，但在执行

上却代价高昂，即防止非法侵占的成本很高，导致非法捕猎行为屡禁不绝。 

  前一方面的特殊性基本上为那些反对者们所忽略，他们只是在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大都

市里空洞地喊着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丝毫没有想到保护区当地老百姓为此付出的代价。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伤人和破坏庄稼的事件并没有引起环保人士的足够重视。群众的损

失得不到国家的赔偿，但却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借口下不了了之。这是对人的不公平。如果对

人类自身都做不到起码的公平，那么保护野生动物的意义又何在呢？另外，很多保护区内的

居民都无法行使经济开发的权利，基础设施建设、兴办工厂以及自然资源开采都受到限制，

只能忍受贫穷和落后。好在政府部门的举例中，一些贫穷落后地区的经济条件因为国际狩猎

而有所改善，这可以视为当地百姓为动物保护作出的牺牲的回报，是值得欣慰的。 

  后一方面的特殊性倒是被批评者们正确地预见到了，因为合法的野生动物狩猎授权并不

能对防止非法捕猎做出任何的改善，相反地它所开出的高昂的价格反而成为刺激非法猎人的

激励信号，可能进一步地刺激非法捕猎的强度，对保护不利。那种认为规范了合理狩猎就可

以抑制非法捕猎的辩解是站不住脚的，两种行为的后果基本上是相互独立的关系。 

  这样看来，假定狩猎权拍卖的标的物的设置具有生物学上的合理性，争议的焦点就在于

拍卖收益如何分配：一是资金在保护部门内部如何使用，二是如何合理地改善当地百姓的经

济条件。前一个问题受到舆论的热捧，而后一个问题却被忽视，但无不尖锐地指向了保护部

门的自身利益。至于那些所谓的道德伦理说、民族尊严说，在我看来都属于一种舆论的过度

反应，不值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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